
114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
辦理產業學院計畫

執行說明

主辦單位 ：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

執行單位： 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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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計畫修正期間，至系統依審查意見及核定補助經費額度，
修正計畫內容及經費表。

壹、執行重點 : 一、計畫修正

1.修正審查意見及經費

1) 請依據綜合審查意見，填報「審查意見回應」。如有修
正計畫書內容，請於「審查意見回應」敘明修正處頁碼。

2) 請依據核定補助金額(例如：630,000元)及審查意見，修
正「經費需求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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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執行重點 : 一、計畫修正

「審查意見回應」
「經費需求」

請依審查意見，填報「審查意見回應」
如有修正計畫書內容，請敘明修正處頁碼

1.修正審查意見及經費

依據核定補助金額及審查意見，修
正經費

OO產業實務人才培育專班

114/8/1至115/7/31(1學年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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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維持計畫申請及核定內容
之前後一致性，原計畫申請
內容，原則不開放修改。

如須依據審查意見修改計畫
內容者，請至系統「意見反
饋」提出欲修改項目（如：
甄選及留用標準、輔導機制、人
才需求、實施方法與參考文獻)，
並簡述原因。

經專辦人員同意並開放權限
後，方可編輯更新。

壹、執行重點 : 一、計畫修正

「意見反饋」
「新增反饋」
提出欲修改項目，並簡述原因

Step 1
Step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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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修正經費表注意事項
1) 補助款經費編列原則請參「教育部補(捐)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」。

2) 健保補充保費：包含計畫主持人費、出席費、鐘點費(含內／外聘) 、稿費等兼職所得皆須編列
補充保費；其中稿費若非屬個人兼職所得(如委託翻譯社並開立收據或發票)，敘明後無需編
列。

3) 工讀(工作)費：應符合勞動部公告之當年度基本工資時薪標準規定編列，其健保費或補充保費
或請擇一編列。

4) 工讀人員勞退、勞保費用：需於用途說明欄位敘明編列之計算方式。

5) 證照費(產業實務人才培育專班適用)：報考證照、領取證照衍生之相關費用(含考照報名費) 。

6) 報名費：出席研討會(含論文期刊發表) 所繳交參加費用。

7) 交通／差旅費：駕駛自用汽車、機車出差者，其交通費得按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5點第1項
所定必要路程之公里數，各以每公里新臺幣三元、新臺幣二元報支；不得另行報支油料、過路
（橋）、停車等費用。

壹、執行重點 : 一、計畫修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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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修正經費表注意事項(續)
8) 實作材料費：單價超過1萬元(含)，數量為一式或一批，應敘明用途，並於明細表說

明係屬物品或耗材。若單價1萬元以上、2年以上效益/使用年限之經費項目，應編列
於資本門(自籌款)。

9) 稿費：稿費項目含譯稿、潤稿、整冊書籍濃縮、編稿、圖片使用、圖片版權、設計
完稿，以及審查-圖片、海報、宣傳摺頁等都屬稿費範疇。

10)獎助學金(產業實務人才培育專班適用)：獎助學金補助款編列支給標準應為學生取得
國家職能鑑定(經濟部產業人才能力鑑定(iPAS)、考試院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或勞動
部技術士技能檢定等)或合作機構認可之證照。

11)若有系統所列經費項目以外需求(自籌款) ，可於「其他」項下（經費項目可自填）
編列。

12)補助款不能編列廣告廣宣費用，含社群媒體、網路行銷、網路影片、媒體影片等，
若有需求，請以自籌款支應。

壹、執行重點 : 一、計畫修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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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涉及一級用途別（人事費、業務費）補助款互相流用，應報教育部同意後
辦理。

2. 二級用途別經費項目之間互相勻支，得循學校內部行政程序自行辦理，惟
工讀費補助款編列上限為總補助額度20%，雜支費編列上限為總補助額助
10%。另自籌款之間互相勻支或流用，均循學校內部行政程序自行辦理即
可。

3. 計畫經費表於撥付核定後，原則上不開放修改，請依實際執行情形於結案
報告及經費結算表敘明。

4. 經費項目與用途說明欄位之項目需一致（例如經費項目為勞保費，說明欄
位卻為勞退，不一致）。

壹、執行重點 : 二、經費支用

經費執行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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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第一次管考：預計於114年12月開放系統填報。

 「產業實務人才培育專班」於114年11月30日前完成學生甄選
作業後，至系統填報成班人數及及學生名單，並確認「合作機
構基本資料」。

 「精進師生實務職能方案」至系統確認學生名單及合作機構基
本資料。

2.第二次管考（期中管考）：
預計於115年2月~3月開放系統填報期中管考內容。

統計區間自114年8月1日至115年1月31日止。

壹、執行重點 : 三、管考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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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次管考-回報成班人數及學生名單

 於114年11月30日前完成學生甄選作業，並上系統填報。
1) 填報「專班學生在班情形」：請填報專班成班學生名單，含學生之所屬學校、

系所、姓名、性別、學號、年級、E-mail等(人數應大於或等於專班預計甄選
人數)。

2) 確認「合作機構基本資料」：請確認合作機構基本資料是否正確，確認完畢
後至「合作機構名單確認」中勾選「名單確認無誤」。

3) 如需變更合作機構，請至計畫變更系統提出申請，檢附相關文件並經教育部
同意後，始得變更。另第一次管考後，合作機構除因不可抗力等特殊情況，
經教育部同意變更者，原則不開放變更。

壹、執行重點 : 三、管考作業-產業實務人才培育專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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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執行重點 : 三、管考作業-產業實務人才培育專班

第一次管考-系統填報注意事項
1) 「專班學生在班情形」填報完畢、管考「合作機

構名單確認」勾選為「名單確認無誤」後，該項
目顯示為 即表示已完成管考填報。

2) 「專班學生在班情形」若填報人數小於計畫申請
階段填寫之「專班預計甄選人數」時，系統上會
呈現 ，原則上成班人數應大於或等於專班預計
甄選人數，如小於，則須填報「成班人數未達預
計甄選人數原因」。

3) 如「合作機構名單確認」勾選為「名單確認有
誤」，系統上會呈現 。

4) 如須變更合作機構，請參簡報p.19~20變更流
程。

請點擊填報學生成班名單

請點擊 查看合作機構
名單，並點選「合作機構
名單確認」勾選是否無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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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執行重點 : 三、管考作業-產業實務人才培育專班

1.請於期中管考期間至系統填報以下合計共6個項目：
1) 「專班學生在班情形」：專班於115年1月31日前在班人數應達原成班人數60%，未達

規定人數者，應終止辦理並繳回補助款，其額度不得低於補助經費50%。
2) 「專班課程執行情形」
3) 「預期指標達成進度」
4) 「經費執行情形」
5) 「上半年綜合檢討說明」
6) 「下半年執行規劃說明」

2.完成核章函報程序：
填報後，匯出紙本，經校內程序核章後，函報教育部(正本)、產業學院計畫專
案辦公室(副本)彙辦。

第二次管考(期中管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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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次管考(期中管考)-系統填報注意事項
1) 各項目填報完畢後將顯示為 。

2) 專班學生成班人數如「小於」申請階段的預計甄選人數，系統即會顯示為 ，
期中管考階段，僅需確認所有學生皆已填報在班情形。

壹、執行重點 : 三、管考作業-產業實務人才培育專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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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確認「學生參與名單」：請確認學生參與名單是否正確（如需變更詳第
3點說明）。確認完畢後至「學生參與名單確認」中勾選「名單確認無
誤」。

2. 確認「合作機構基本資料」：請確認合作機構基本資料是否正確，確認
完畢後至「合作機構名單確認」中勾選「名單確認無誤」。

3. 如需變更學生名單，請至計畫變更系統提出申請，核結果顯示「同意」
者，應至計畫申請系統修正計畫書並提交至專辦，狀態顯示為「專辦同
意」始完成變更程序，在115/1/31前完成變更，無需報部。於
115/1/31後，原則不受理學生名單變更。

4. 原則上精進師生實務職能方案不受理合作機構變更。

壹、執行重點 : 三、管考作業-精進師生實務職能方案
第一次管考-確認學生名單及合作機構基本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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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執行重點 : 三、管考作業-精進師生實務職能方案

請於期中管考期間至系統填報以下合計共4個項
目：

1) 「預期指標達成進度」
2) 「經費執行情形」
3) 「上半年綜合檢討說明」
4) 「下半年執行規劃說明」

第二次管考(期中管考)

精進師生實務職能方案期中管考僅須完成系統填報，
無須函報教育部

各項目填報完畢後將
顯示為



貳、計畫變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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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項目 系統 函報教育部 備註

變更合作機構
(新增、刪除) √ √

1. 產業實務人才培育專班完成學生甄選作業
並回報成班人數及學生名單(第一次管考)
後，原則不受理學生或合作機構變更。

2. 精進師生實務職能方案原則不受理合作機
構變更，於115/1/31後原則不受理學生
名單變更。

3. 嗣後學生或合作機構若因不可抗力等特殊
情況，有調整或變動之必要者，應敘明理
由並檢附相關文件報部核定後，始得變更。

學生變更 √ √

變更計畫主持人 √ √
一級用途別經費

變更 √ √

變更課程 √ 依計畫變更內容而定

變更業師 √ 依計畫變更內容而定

貳、計畫變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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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變更申請

新增申請單

貳、計畫變更-變更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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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如需刪除或新增合作機構，
皆先於系統提出變更，敘明
變更之合作機構及理由。

2. 如需新增合作機構，應先上
傳合作意向書、合作機構登
記證明文件及「合作機構資
源條件與人才需求表」。(如
右圖，檔案可至計畫變更申
請頁面下載。)

3. 經專辦檢視文件完整性後報
部，待教育部同意變更，系
統審核結果顯示為「准予變
更」後，重新上傳修正計畫
書，需系統狀態為「專辦同
意」，始完成變更程序。

貳、計畫變更-變更合作機構注意事項



參、結案及後續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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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結案及後續作業 (一)結案作業
1. 請於結案期間至系統填報「結案成果報告」、「經費收支結算表」，待結案計

畫狀態呈現為「專辦同意」後，始為完成系統填報作業。

2. 填報後須匯出紙本，經校內程序核章並掃描上傳系統後。

3. 連同結案報告，檢附下列文件，函報教育部(正本)、產業學院計畫專案辦公室
(副本)彙辦。
1) 產業實務人才培育專班須檢附「直接留用或預聘學生之證明文件」：專班
學生畢業後留用於合作機構之人數(得扣除服義務役人數)未達原成班人數
60%者，次年度不得申請本計畫經費補助。

精進師生實務職能方案須檢附完整研究著作、技術報告或產學合作成果(計
畫主持人-三擇一)；實務研究專題成果或報告(每位學生至少一篇)

2) 「計畫相關核定文件」（如經費、變更核定等）

3) 「計畫結餘款（支票）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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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專班學生畢業後留用於合作機構達6個月，且仍在職者，每人發給獎勵金2萬元。

2. 另為鼓勵畢業生留用合作機構，擴大人才培育效益，並符合不重複補助相關規範，
參與勞發署大專青年預聘計畫之「產業學院計畫」專班學生，若先請領預聘計畫核
給之獎勵金1萬元，其後該生繼續就職滿6個月(即扣除預聘計畫認列之留用期30日
後起算，合計留任滿７個月以上)，經教育部稽核勞發署提供之獎勵金核發名冊，
符合獎勵資格者，每人發給獎勵金2萬元。
※勞發署大專青年預聘計畫可參考下方連結：
https://ttms.etraining.gov.tw/eYVTR/ePlaninfo/Index9?type=10

3. 請於申請期間至系統填報「學生申請資料」，並匯出「學校申請總表」及「複審審
查表」。

4. 填報後須匯出紙本，並經校內程序核章，檢附上述相關證明文件函報教育部(正本)、
產業學院計畫專案辦公室(副本)彙辦。

(二)獎勵金申請
(產業實務人才培育專班適用）

參、結案及後續作業



產業學院專案辦公室聯繫窗口

陳姿曲 經理
02-3343-1129
ivy@twaea.org.tw

林高伃 副理
02-3343-1180
angela@twaea.org.tw

葉秀娟 副理
02-3343-1291
sophia1121@twaea.org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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